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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綜合消息(記者 張石)2013年4月

10 日，台灣與日本在台灣台北賓館舉行第

17次台日漁業會談。台方由台灣亞東關系協

會會長廖了以擔任團長，外交部、行政院海

岸巡防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相關人

員出席。日方由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會長

大橋光夫擔任團長，外務省、水產廳、海上

保安廳相關人員出席。雙方在會後簽署《台

日漁業協議》。

日台漁業協定具體內容

雙方基於對等互惠原則，在《台日漁業

協議》簽訂後，台灣漁民在“協議適用海域”

的作業權益獲得保障，作業范圍較以往擴大

約1,400平方海裡（約4,530平方公裡）。至

於其它台方關切的作業海域及雙方漁業合作

等議題，將透過成立“台日漁業委員會”的

制度化機制持續協商。該制度化協商平台原

則上每年開會1次。

台日雙方從1996年8月起，開始就釣魚

島周邊海域捕撈作業議題進行談判，17年

間一共進行了16次。2009年2月，雙方雖

然針對發生矛盾時的聯絡體制達成一致，但

雙方在排他經濟水域的作業水域范圍等問題

存在分歧，談判已經擱淺了3年半以上。此

次雙方根據擱置爭議，共享漁業資源，使得

雙方重迭專屬經濟海域漁業問題獲得妥善安

排，達成具體成果。

《台日漁業協議》在北緯27度以南及日

本先島諸島以北之間海域，劃設大范圍“協

議適用海域”，台灣漁船在該海域內的作業

權益獲得確保，“協議適用海域”有很大部

分與1997年11月11日在東京簽署的《中日

漁業協定》設定中日雙方漁民都可以捕魚、

但中日存在主權分歧的“北緯27度以南的東

海協定水域和東海南東經135度30分以西的

水域”重疊。該協定於1998年4月被日本國

會承認、2000年6月生效。

在《台日漁業協議》簽訂以前，日方在

台灣和日本的重迭經濟海域中採取“中間

線”劃分法，但因為釣魚島歸屬問題，日本

不承認台灣在2003年劃定的“中華民國專屬

經濟海域暫定執法線”。《台日漁業協議》

鑒定以後，台灣漁民的捕魚范圍除了“暫定

執法線”以內海域，還大幅延伸至線外，使

台灣漁船作業范圍擴大。

關於釣魚島主權的表述

有關《台日漁業協議》與釣魚島主權的

關系，台方代表團團長、亞東關係協會會長

廖了以在會談中重申：

釣魚台列嶼為中華民國固有領土，是台

灣的附屬島嶼，且該列嶼附近海域為我國漁

民長久以來的傳統漁場，我漁民的正當捕魚

權利必須依法獲得充分保障。為增進台日友

好關系、區域和平穩定及永續發展，馬總統

於去年8月5日提出“東海和平倡議”，期

盼透過相關各方共同努力，使東海成為“和

平與合作之海”。

台灣外交部發言人高安女士對《中文導

報》記者說：此次漁業會談是針對雙方重迭

專屬經濟海域的漁業作業安排達成協議，並

未涉及雙方對主權的主張。釣魚台列嶼周邊

12海裡是我國主權所及的領海，並不包括在

協議適用海域之內。

雙方對釣魚台列嶼主權各有主張。台灣

對該列嶼的一貫立場為：“主權在我、擱置

爭議、和平互惠、共同開發”，未來台灣仍

將堅定主張並維護台灣釣魚台主權，寸步不

讓。我國政府對捍衛主權、保護漁權一貫採

取堅定的立場，絕不會以主權換取漁權，未

來將與日方持續協商，擱置爭議。

台方亦堅持把協議內容列入“免責條

款”，確認協議各項規定不損及我主權及海

域主張等相關國際法各項問題的立場與見

解，確保我國對釣魚台列嶼主權的一貫堅定

立場。

《中文導報》記者問：據台灣媒體等報

道，台灣外交部長林永樂最近指出，台灣與

日本的漁業會談有新突破。（下轉第14版）

本報訊（記者 孫輝）為吸引海外優秀

人才，提高大學的國際競爭力，京都府擬於

2013 年度向日本政府申請“大學烏托邦特

區”計劃，京都府內大學的留學生在畢業時

即可獲得永久居住權。但該計劃卻招致許多

京都居民的反對。

按照京都府构想，將把京都府內所有大

學、研究生院作為特區對象，畢業時希望永

久居住的留學生原則上都可獲得許可。京都

府希望通過此項政策刺激該地區的活力和創

造力──京都經濟同友會與京都府政府於4

月10日舉行的“大學之城─京都”討論會上

透露了上述消息。

據統計，隨著日本人口減少，大學招生

計劃逐漸萎縮。2011年，京都府各大學新

生總數比上年減少17.2%，京都各大學現有

學生約16萬人，比上年減少了約2.5萬人。

日本學生支持機构調查，在京都府留學

的留學生約有6900人，按照新政區域劃分

在日本居第4 位。前三位分別是東京都約

43500 人、大阪府約15200 人、福岡縣約

14300人。此次京都府和當地經濟界制定目

標，到2040年使留學生人數增加到5萬人，

並希望通過制定“特區”計劃達成該目標。

目前，外國人在日本申請永久居住權，

通常需要在日本連續居住10年以上，且需

要在對口專業或領域的工作崗位上連續工作

5年以上才能獲批。許多留學生雖然畢業後

希望留在日本，但因一時找不到對口工作不

能獲得簽證隻好回國。

京都府表示，新加坡、澳大利亞對永久

居住權的資格審查都有特例。在澳大利亞，

如果修完看護師等政府指定課程就可申請永

住。京都府知事山田啟二表示，日本需要優

a、《台日漁業協定》簽署後，台灣代

表(右)與日本代表握手。共同社照片

b、《聯合報》繪制《台日漁業協定》內

容示意圖。

4月12日，2013年東京大學學部和大學院入學式在日本武道館舉行。眾多華人二

代和留學生成為東大一員，讓華人社會引以為傲。左起，留日二代，出身南京的小郭、

小朱、山東的小李和福建的小葉同學在大學院入學式後合影。(相關報道見7版)

秀的留學生人才，但在支持留學生的政策

中，至今尚沒有很有效的決策。

據悉，京都“特區”計劃將在今年6月

前向日本政府提交。如果計劃獲得批準，作

為日本首個留學生畢業即可獲得永久居住權

的地區，無疑將會有大批留學生蜂擁而至。

但是，該計劃是否能被日本政府認可令

外界生疑。京都府表示，“希望和當地大學

一同討論。”法務省入國管理局表示，“如

在法律上沒有重大改革則難以實施。”

另一方面，雖然自治體政府對吸引外國

人才態度積極，但當地居民卻多持消極態

度。有網民發帖稱，“那樣的話，大量中國

人都要湧入京都吧！畢業後都要申請生活保

護！” “這個特區簡直就是賣國特區！”“這

個話題簡直是混賬計劃，建議京都選出的國

會議員阻止這個計劃！”

事實上，京都居民對“國際化”的態度

很復雜。不久前，當地政府曾以“國際化”

為題對20歲以上市民調查，結果顯示：有

74.8%的受訪者表示應該向世界大力宣傳京

都；有70.2%的受訪者表示應該增加觀光客

和留學生；但僅有38.7%的受訪者表示，希

望吸引外國企業進駐京都；38.2%的人表示

要給外國人增加就業機會。該調查顯示了當

地人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希望維持當地的文

化、傳統和習慣；另一方面，又希望京都能

走向國際，促進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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